
5

月
29

日，市中级
人民法院刑三庭的法
官走进市羊山中学，

开展“‘六一’特别关
爱信阳法院在行动”

主题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到新县法院浒湾法庭调研。

9

月
6

日至
8

日，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一行到信阳法院调研指导工作。图为张立勇
实地考察息县法院夏庄法庭“小菜园”。

12

月
8

日，

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张立勇
到信阳征求人
大代表、 政协
委员的意见和
建议， 并走访
企业。

2015

年
12

月
19

日
（乙未年十一月初九）

星期六

05

和

谐

信

阳

·

法

院

篇

责编：肖胜审读：晓燕组版：许晓悦

本报记者夏青云段黎明张诗绮

策划统筹：王玉明金波
本版摄影：王明强黄涛简晓鹏

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张
社军到羊山新
区一建筑工
地，现场为

8

位
农民工代表发
放执行款

47

万
余元。

司法职能引领 多元合作联动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推进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纪实

2012

年以来，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市
委的领导下，在上级法院的指导下，在社会各
界的支持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及人民法院“四五”改革
纲要精神，积极作为，锐意改革，强化措施，形
成合力， 努力推动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和大调解体系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

精心部署严密组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

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
见》颁布后，全市法院切实把建立多元化矛盾
纠纷解决机制司法改革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摆
上重要位置，列入议事日程。

成立组织，提供保障。两级法院成立了领
导小组，设立了办公室，院长作为第一责任人
亲自抓，其他领导结合分工协助抓，形成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

选好抓手，推动改革。制定建立多元化矛
盾纠纷解决机制实施意见， 把动员多方面力
量，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多元
化调解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矛盾纠纷解决机
制的建立健全作为主要内容纳入实施意见，并

细化、量化各项指标，做到责任主体明确、工作
目标明确、工作内容明确、工作要求明确。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全市法院结合新形
势、新要求，对干警进行深入动员，引导干警充
分认识到人民法院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
中担负的历史使命，充分认识到调解在化解社
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的独特优
势和价值，扭转“重判轻调”的思想，促进牢固
树立“能调则调、调判结合”理念，鼓励干警充
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大胆创新调解方式，营造
人人重调解、全员齐参与的浓厚氛围。

强化职能立体调解
全市法院立足审判，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

司法调解的方法、途径和机制，切实从根本上
化解纠纷，促进和谐。

领导带头，全员调解。把调解（协调、和
解） 作为执法办案的必经程序， 实行法院领
导、庭室负责人、承办人全员调解有机结合的
梯次调解机制。对重大疑难案件、缠诉缠访案
件，领导亲自主持、亲自参与调解工作。信阳
市河区飨堂村民委员会与信阳师范学院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经过两次一审、两次二

审，当事人双方矛盾尖锐，经承办人和法院领
导合力调解，使这起历时

6

年的纠纷得到圆满
化解，双方当事人表示非常满意。

拓宽领域，全程调解。积极拓展调解工作领
域，将调解从一审、二审向立案、再审、执行及信
访案件延伸，从民商事审判、刑事附带民事审判
领域向刑事自诉案件、轻微刑事、行政案件及国
家赔偿案件中延伸， 使大量的矛盾纠纷得到层
层化解。

2012

年以来，案件调解结案率达
54%

。

巡回审判，就地调解。制定《关于大力弘
扬马锡五审判方式切实加强巡回审判的意
见》，积极倡导马锡五审判方式，将巡回审判
与调解工作结合起来，设立人身损害赔偿、婚
姻家庭、 涉军案件、 涉茶案件等专业巡回法
庭， 及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当地。

2012

年以
来，全市法院共巡回审判各类案件

7295

件，既
及时化解了矛盾，又方便了群众诉讼，受到了
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引入载体，推动调解。不断引入载体，使各
项调解活动既丰富多彩，又卓有成效。持续开
展保护农村“三留守”人员专项活动和集中办
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专项活动，采取巡回审
判、诉讼调解等措施，加大对“三留守”人员、农
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司法保护。

2012

年以来，办
结“三留守”人员维权案件

4935

件，办结拖欠农
民工工资案件

736

件，收到了良好效果。

巧借外力， 协助调解。 根据案件实际情
况，巧借社会力量，共同做当事人工作，促使
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握手言和。在审理
离婚、赡养、抚养等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通
过邀请双方亲朋好友进行规劝调和， 将是非
曲直明示于众，利用亲情引导，化解当事人之
间的恩怨。对宅基地、通行采光等相邻权纠纷
案件， 邀请村委会负责人、 公亲族长参与调
解。对争议较大、涉及专业性较强的案件，邀
请专业技术人员到庭， 利用专业技术人员的
知识，解开当事人心中的疙瘩，促使他们自愿
接受调解。对劳动争议案件，加强与劳动局、

仲裁委、企业工会沟通，邀请企业工会会员等
参与调解。 对一些群体性纠纷和容易激化矛
盾的案件， 充分借助人民调解组织、 基层组
织、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力量联合调解，促使纠
纷及时解决，防止群体性事件发生。

创新方法，灵活调解。市中级人民法院探
索总结出“三三制”调解机制，即庭前、庭中、

庭后全面调解，立案、审判、执行全程调解，院
领导、庭室负责人、承办人全员调解。各县区
法院也不断创新符合当地实际的调解方法，

如潢川县法院的“执行和解五法”，以及河

区法院、平桥区法院、新县法院的调解方法，

均得到了省高级人民法院信息的转发。 市中
级人民法院将全市法院调解经验进行汇编，

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司法的温暖》一书，受
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的高度评价，

并亲自为该书作序。

司法引领三调联动
在大力推进司法调解的同时， 按照党的

十八届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和省委、 省政府
《关于建立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
调联动的意见》，积极推进诉讼与非诉讼相衔
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设， 努力构建大调
解工作格局， 形成社会矛盾化解主体有机衔
接、良性互动、优势互补。

加强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突出诉前调解功
能。 把诉讼服务中心作为一项民心工程重点推
进，设立诉前调解室，专门开展诉前调解。对新
收的案件，先初步审查，进行繁简分流，对符合
立案调解条件案件，转入诉前调解室进行调解。

建立与人民调解对接机制， 形成诉调对
接制度化。 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市司法行政机
关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调解与
人民调解衔接配合的实施办法》，就建立联席
会议制度、工作指导、委托调解、调解协议确
认与执行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 形成诉调对
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对离婚、追索劳动
报酬、相邻权、宅基地、简单的损害赔偿及合
同纠纷等符合诉前调解的民事案件， 向当事
人释明，征得当事人同意后进行立案预登记，

暂不进入立案程序， 将纠纷委托移送人民调
解委员会、基层司法所、村委会、社会法庭进
行调解。 对调解不成当事人仍坚持起诉并符
合立案条件的，及时立案转审判庭审理。对非
诉调解组织达成的调解协议，依据《人民调解
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
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依法予以审查，并对
其效力予以确认， 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提
供支持。同时，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

通过组织旁听庭审、 选派审判经验丰富的法
官授课、 召开案件调解现场会及经验交流座
谈会等方式，培训人民调解员

2000

余人。

推动成立行政争议协调委员会，加强与行
政调解衔接配合。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
解决机制的意见》精神，市中级人民法院推动成
立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任主任，市委常委、

市委政法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副市
长、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公安局局长任副
主任，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市中级人民法院
分管领导为成员的市行政争议协调委员会，加
强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协调）的衔接配合，实
现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协调）的有效、有序对
接。行政争议协调委员会采取行政执法与行政
审判联席会议制度、 大要案件调解工作衔接
通报制度， 搭建起司法调解与行政调解衔接
沟通的平台， 在化解行政争议中发挥重要作
用。

2012

年以来，行政案件协调撤诉率为
34%

。

创新机制构筑网络
紧紧抓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

基础性、 根本性问题， 创新矛盾化解工作机
制，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形成与党委、政府互
联互补互动的社会治理网络。

坚持走访回访制度。把主动走访企业、判
后回访当事人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机制。

2012

年以来， 全市法院共走访企业
1908

家
（次），化解涉企纠纷

426

件，提供法律咨询和
建议

200

余条，受到企业界好评。回访当事人
1572

人，排查化解信访隐患
35

起。

创新涉诉信访化解机制。 不断总结涉诉
信访工作经验， 逐步形成了具有信阳法院特
色的“一二三四”信访工作法一把手负责制，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推行的五项制度， 使涉诉
信访案件从源头预防、到案件办理、到信访出
口等各项机制更加顺畅。

全面创建社会法庭。积极落实省高级人民
法院部署， 从源头上寻求疏导社会矛盾的新渠
道，从广大群众中寻求解决民间纠纷的新力量，

创建社会法庭
199

所， 其中包括在特色农业区、

产业集聚区、银行业、驻军营区等地建立的
15

所
特色和行业社会法庭，实现一乡一庭全覆盖，共
调处矛盾纠纷

4455

件，全市
809

名包村法官排查
化解矛盾纠纷

11390

件，促进了基层和谐稳定。


